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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_E8_AF_81_E5_c80_319535.htm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现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

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点期间可作为融资买入和

融券卖出标的的证券以及可充抵保证金的证券名单，由本所

另行公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

范融资融券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本所

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融资融券交

易，是指投资者向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

）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会员”）提供担保物，

借入资金买入本所上市证券或借入本所上市证券并卖出的行

为。 第三条 在本所进行融资融券交易，适用本细则。本细则

未作规定的，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和本所其他

相关规定。第二章 业务流程 第四条 会员申请本所融资融券交

易权限的，需向本所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及以下材料： （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颁发的批

准从事融资融券业务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或其他有关

批准文件； （二）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实施方案、内部管理制

度的相关文件； （三）负责融资融券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业务人员名单及其联系方式； （四）本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



料。 第五条 会员参与本所融资融券交易，应按照有关规定开

立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融资专

用资金账户及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并在开户后3个交

易日内报本所备案。 第六条 会员在向客户融资、融券前，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与客户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及风险揭示书，并

为其开立信用证券账户和信用资金账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